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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教务[2020]25号

关于做好我校2020届毕业生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处、财务处、团委：

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一项严肃、严谨的工作。为了保障该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我校2020届毕业生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审核流程及职责

（一）初审

各二级学院成立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工作组（填写附件1），负责本学院毕业生毕业及学位资格的初审工作。

（二）复审

教务处复审小组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各学院初审工作进行复审。

（三）审议

教务处将毕业生复审结果报校领导审批，将拟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并确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

二、毕业资格审核

（一）毕（结）业标准

1.毕业标准 

同时达到下列条件的注册学生可以批准毕业：

（1）经省级招生办办理录取手续，并取得我校学籍
（2）在学校规定的修读年限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格

（3）体能测试合格

（4）第二课堂学分合格

（5）德育合格

2.结业标准 

在籍学生，未达到毕业标准要求，不予毕业，可以批准结业。

（二）审核内容

1.学籍注册审核

（1）学籍注册审核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二条“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的规定，教务处将2020届毕业生名单提供给各二级学院，各二级学院根据财务处提供的毕业班缴纳学费情况表，审核本学院学生是否符合学籍注册条件（欠费学生属“否”）后填写《2020年毕业生符合学籍注册条件情况确认表》（附件2），并将附件2经学院经办人、学籍负责人、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在学院中公示三天。公示无异议后，进入后续毕业资格审查。
（2）学籍信息变更申请

请各学院提醒每位学生认真核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的学籍信息，若存在个人信息有误，需提交《学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到教务处方新冰老师处申请变更，否则将影响学历相片的链接及学历的真实性。材料变更缴交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前。

2.学业完成情况审核

（1）课程修读完成情况

各二级学院将每个专业实际开设的课程按学期汇总，与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比对，审核是否完成专业培养方案所要求的必修课、限选课以及各种实践教学环节等，并完成《各专业各学期开课情况一览表》（附件3）的填写。若开设的课程性质如与专业培养方案不一致，则以专业培养方案为准。

审查每个学生所修读的课程（依据专业培养方案）是否在系统中体现，是否存在多余的或漏掉的课程。【说明：复学、留级、转专业、转学等学籍异动的学生是重点审查对象（学籍异动名单见附件4），学籍异动情况若有误，请与教务处方新冰老师联系。

（2）课程成绩合格情况

①以各科任教师报送的原始成绩为依据进行审核，从中筛选出各学期不及格的学生名单及科目。

②将各学期补考（或重修）通过的学生名单与①产生的名单作比对，筛选出经补考（或重修）后仍不及格的学生名单及科目。

③以步骤②产生的名单及科目为标准，与教务处从正方系统中导出数据表（5月中旬下发）为准作比对后，确定出不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名单及科目。若各二级学院在审查中发现存在遗漏数据或多出数据的情况，请在该数据表的“备注”中注明，最后报送教务处。

3.体能测试达标审查
由体能测试中心提供学生成绩，综合成绩达到50分以上为合格

4.第二课程学分研修审查

由学校团委提供学生学分情况表，16级本科修满2个学分，17级普通专科修满4个学分 ，15五年制专科修满1个学分，18（中高职）专科修满3个学分。凡修满以上对应学分者为合格。

5.德育审查

由学生工作处提供，凡在学校规定的修读年限内不处于留校察看期者为合格。

三、学位资格审核

  （一）学位授予条件审核

  依据《琼台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九条（因第九条第1、2小点已在毕业资格审核中完成，学位资格审核不重复进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1.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标情况：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修读课程平均学分绩点1.8以上

2.外语水平：分以下三类

（1）非英语专业的普通专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①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355分；

②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5.0以上；

③参加托福考试，成绩达到80分以上；

④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 + 大学英语课程平均成绩×1.2 达到355分；

⑤达到学校外语水平测试合格标准

（2）体育类、艺术类专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①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284分；

②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4.5以上；

③参加托福考试，成绩达到75分以上；

④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 + 大学英语课程平均成绩×1.2 达到284分；

⑤达到学校外语水平测试合格标准

（3）外语专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①参加全国大学外语专业四级考试达到50分；

②参加全国大学外语专业八级考试达到50分；

③全国大学外语专业四级或专业八级考试成绩 + 外语课程平均成绩×0.15达到50分；

⑤达到学校外语水平测试合格标准

3.守纪情况：在校期间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

（二）补授学位条件审核

符合《琼台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十条补授学位条件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提交材料清单和申请书及佐证材料（如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考研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发表论文原件及复印件、发表论文网上检索页），由学生所在学院学位资格审核工作组审核，以学院为单位报送补授学位申请材料及补授学位汇总表。（表格格式见附件8）

四、提交材料时间节点和填写注意事项

（一）时间节点

1.相关职能部门

各相关职能部门按以下时间节点将所负责的材料经部门主管领导审核后发至电子政务。

	相关职能部门
	材料内容
	时间
	备注

	财务处
	2020届毕业生学费缴费情况表
	第一次：5月9日前；

第二次：6月8日前
	以发布至电子政务数据为准

	体能测试中心
	2020届毕业生体能测试合格情况表
	
	

	团委
	2020届毕业生第二课堂学分修读情况表
	
	

	学生工作处
	2020届毕业生处分情况表
	
	


2.各二级学院
各二级学院按以下时间节点提交相关附件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电子版请发送至564442379@qq.com。需经公示的材料必须经院长审核签字后，盖学院公章在学院公示3天，师生无异议后才报送。
	提交时间
	提交材料名称
	备注

	5月9日前
	学院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查小组成员名单（附件1）
	

	5月20日前


	1.2020届毕业生符合学籍注册条件情况确认表（附件2）
2.普通高等学院本科学生信息核对签名表（附件9）
	含公示结束时间

	5月9日前
	各专业各学期开课情况一览表（附件3）


	教研科核查

	6月10前


	1.2020届毕业生受处分情况汇总表(附件5)；
2.2020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结果（附件6-1）
3.2020届毕业生学位资格审核结果（附件6-2）

4.2020届毕业生体能测试成绩合格情况汇总表（纸质版，盖章,体能测试中心提供）；
	含公示结束时间

	6月20日前
	1.补授学位申请表、材料清单（含支撑材料等）、名单汇总表（附件8）
	含公示时间


（二）注意事项

1.附件6-1填写说明：成绩审核、公共选修课、体能测试、第二课堂和德育审核填写“合格”或“不合格”，毕业资格结论项目填写“毕业”或“结业”。

2.附件6-2填写说明：毕业资格结论填写“毕业”或“结业”；学分平均学分绩点填写“合格”或“不合格”；外语水平填写“符合”或“不符合”；处分情况填写“有”或“无”；是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结论填写“符合”或“不符合”；是否符合补授学位条件结论填写“符合”或“不符合”。

3.各相关二级学院组织学生核实《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信息》（附件9）里以下个人信息字段，并在纸质版上签名确认。

	姓名(XM)
	姓名拼音(XMPY)
	性别(XB)
	民族(MZ)
	政治面貌(ZZMM)
	出生日期(CSRQ)
	证件号码(ZJHM)
	考生号(KSH)
	入学年月(RXNY)
	学号(XH)
	学制(XZ)


4.教务处将对各二级学院毕业生材料整理情况进行抽查，以确保毕业生资格审查材料全面、详实、准确无误。
五、证书发放及后继工作

（一）毕业及学位证书发放时间和要求

1.时间

毕业及学位证书拟定于6月26日前发至各二级学院。各二级学院发放毕业及学位证书拟定在6月27－28日。

2．要求

（1）发放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时一定要认真查看学生的离校通知单是否全部单位已经盖章，并收取离校通知单原件保存，无离校通知单的学生，不予发放毕业证及学位证。

（2）学生领取毕业证及学位证一定要在登记表上签名，以便日后作为存档依据，同时提醒毕业生查看毕业证及学位证上信息、相片是否无误，信息有误等应及时反馈。

（二）学业成绩打印

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结果公示无误后，各二级学院在正方教务系统打印学生的学业成绩（一式2份）并盖各二级学院公章及教务处公章送档案室存档。

操作方法：学生管理→信息维护→右键→查询信息→查询学生成绩

学籍卡打印

毕业及学位审核结束，毕结业结论及证书编号确定后，将考生号、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民族进行更新，毕业日期、毕结业结论、学位结论和证书编号进行补充完整。上述信息补充完整后，由二级学院打印学籍卡、贴好相片后交至档案室进行存档。

操作方法：学生管理→信息维护→右键→查询学籍卡→选择“格式三”

附件：1.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查小组成员名单

2.2020届毕业生符合学籍注册条件情况确认表
      3.各专业各学期开课情况一览表

      4.学籍异动学生情况统计表

      5.2020届毕业生受处分情况汇总表

6.2020届毕业生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核结果

7.附件3、6封面制作模板

8.补授学位申请表、材料清单、名单汇总表
      9.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信息核对签名表 

                                          教务处

                                     2020年5月8日

琼台师范学院教务处                       2020年5月9日印发




